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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关注

行政检察工作“一手托两
家”，既监督法院行政审判和执
行活动，又检查行政机关依法行
政，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
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
发挥着独特作用。

“2019 年至 2020 年，我省检
察机关认真履行检察监督职能，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共办理
各类行政诉讼监督案件1466件，
其中生效裁判监督案件 709 件，
行政审判程序和执行活动中违
法行为监督757件。”记者从省检
察院了解到。

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
石，全面履行监督职能

“全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生效
裁判监督案件 709 件，提出抗诉
14 件。省检察院对王某等四人
与祁县社会医疗保险管理服务
中心工伤报销待遇审核纠纷行
政申诉案提出抗诉，省高院再审
开庭、当庭宣判，全部采纳了抗
诉意见并改判，有效维护了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省检察院副检
察长王文娅向记者介绍。

据介绍，省检察院坚持把诉
讼监督作为行政检察工作重心，
监督数量与质量齐抓，精准度与
权威性并重。严守审批程序，优
化办案流程，把好案件事实关、
证据关、法律关，坚持做到精准

监督，准确把握抗诉标准，严格
在法定时限内结案。依法主动
与法院沟通，加强对生效裁判的
法律监督。

“积极履行审判程序违法监
督职能，以程序公正促进实体公
正，加大对诉讼过程中违法情形
的调查纠正力度，督促人民法院
规范司法。”王文娅表示，全省检
察机关共办理行政审判程序中
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案件 258
件，提出检察建议 238 件，采纳
232件。

与此同时，全省行政检察部
门不断加大对执行过程中违法行
为的监督力度，将单纯对执行行
为的监督扩大到对执行全过程监
督，有效促进了行政裁判执行活
动依法规范进行。并坚持把行政
非诉执行监督作为做实行政检察
新的增长点与破解基层行政检察
作用发挥难的重要突破口，主动
依职权启动监督，积极开展行政
非诉执行监督工作。

据介绍，全省检察机关共办
理行政执行活动监督案件 499
件，提出检察建议 429 件，采纳
407件。

以专项活动为抓手，积
极开展实质性化解工作

根据最高检关于开展“加强
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政争议实
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工作部署和
要求，全省检察机关深入开展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积极回
应社会公众对“程序空转”问题
的关切，着力维护人民群众合法
权益，助推社会和谐稳定。

“全省行政检察部门共办理
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件
271 件 ，化 解 总 数 位 居 全 国 前
列。”王文娅如是说。

为了加强领导，压实责任，
扎实推进专项活动深入开展，省
检察院制定下发了《山西省检察
机关“加强行政检察监督促进行
政争议实质性化解”专项活动实
施方案》、《关于对11件行政争议
实质性化解重点案件进行挂牌
督办的通知》、《关于开展“行政
争议实质性化解百日攻坚”专项
工作的通知》。“我们严格落实领
导包案制度，发挥检察长‘头雁
效应’，全省各级院检察长或副
检察长带头办理化解行政争议
案件136件，占50.2%。高检院挂
牌督办 2 件和省院挂牌督办 11
件全部成功化解和结案处理。”
王文娅介绍。

据了解，全省行政检察部
门始终坚持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以精准化为导向，聚焦争议
诉求，深入开展调查核实，综合
运用公开接访、监督纠正、释法
说理、公开听证、促进和解等多
元化争议化解方式方法，依法
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促进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实现案结事
了政通人和。

省检察院杨景海大检察官
办案组办理的魏某等 19 人与高
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不履行法
定职责行政检察监督案，经公开
接访、调查核实、公开听证，促成
承建方与回迁户代表签订退款
协议，用一天时间将 205 万元费
用全部退还208户回迁户，持续4
年 的 行 政 争 议 得 到 实 质 性 化

解。该案的经验做法被最高检
《检察工作简报》第 12 期刊载。
该案被列入“全国行政检察指导
性案例”参选案例和“2020 年度
十大行政检察典型案例”。

“我们公开听证，释法说理，
促成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全
省行政检察部门坚持和发扬新
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开展公开
听证，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人民监督员、专家学者参加，使
争议化解工作更加开放、透明，
以看得见的方式让当事人感受
到公平正义，在听证中促成和
解。省院、晋城、太原、大同、阳
泉、晋中、临汾和吕梁市院公开
听证13次。”王文娅说。

晋城市院办理的陈某、李某
分别诉阳城县人民政府拆迁补
偿协议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案，
经多次民事、行政诉讼，当事人
的用地安置问题一直未得到解
决，信访不断。晋城市院张世荣
检察长主持召开公开听证，促成
当事人现场签订和解协议，两起
长达 12 年的拆迁补偿纠纷彻底
化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健全工作机制，全面提
升执法规范化水平

规范办案程序,提升行政监
督案件质量；深入调查研究，切
实加强对下业务指导；加强横向
联系，积极营造良好外部氛围
……为提升执法规范化水平，省
检察院探索多项有益尝试。

“全省行政检察部门积极采
取措施，优化办案流程，强化案
件办理，严把案件质量。”王文娅

介绍，具体讲就是首先严格落实
司法责任制度，严格落实检察官
联席会议和重大疑难案件提交
检委会制度，严把案件质量出口
关；其次借助“外脑”，助力提升
监督质量。认真落实《山西省人
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和公益
诉讼案件专家咨询工作办法（试
行）》，组织召开专家咨询论证
会，邀请 5 位行政领域专家委员
会委员，对省院办理的一起行政
诉讼监督案咨询意见，提高监督
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再者，开展
法律文书质量评查活动。对全
省2019年度办结的323件案件进
行了抽查评查，及时通报问题，
着力规范办案。

此外，省检察院以“做实行
政检察”为目标，主动走出去强
外联。先后与省法院、省司法
厅、省信访局、省自然资源厅等
职能部门沟通联系，通过座谈、
征求意见等方式传递行政检察
职能和理念，为建立横向协作、
拓展案源打下基础。同时，提升
了行政检察的认知度，为社会各
界能够充分监督行政检察工作
创造了良好条件。

据了解，省检察院与省高
院、省司法厅联席会签《行政诉
讼、行政复议和行政检察工作联
席会议制度实施办法》。大同市
院与市司法局会签《关于建立民
事行政检察与法律服务工作衔
接机制的意见》，朔州市院与市
司法局联合会签《关于加强行政
检察与行政执法监督衔接工作
的意见（试行）》，就案件受理、资
源共享、协作配合等问题建立合
作机制。

省高检：“一手托两家”，做实行政检察

这是一起行政非诉执行监督
案例。

“对于检察人员来说，案件反
映的不过是日常工作中最普通的
几个片段，但对于案例的主人公
而言，却是实实在在影响他们生
存发展的大事。”壶关县检察院检
察官助理杜大全告诉记者。

贫困村引来石膏厂
刚建好厂却收到行政处罚

杜大全要讲的这个故事，发
生在位于太行山区的长治市壶关
县。这里傍山而立，道路蜿蜒曲
折，山多地少，经济发展缓慢。脱
贫攻坚圆满完成之前，是国家级
贫困县。所以，当南方民营企业
家要投资办厂的消息传来时，厂
子附近十里八乡沸腾了。

这个让乡亲们翘首以盼的民
营企业家叫高斗斗。2018 年，来
自安徽的高斗斗，顺利通过招商
引资，和合伙人魏书则一起，在壶
关成立高斗斗石膏线厂。

厂房、库房建起来了，生产
线搭起来了，盼望了好久的乡亲
们，也终于有了份待遇不错的工
作……老高和老魏仔细一合计，
两人前前后后一共投入170余万
元，钱虽不算太多，投入的心血
却不少，毕竟，自己的孩子自己
疼啊。

然而，不巧的是，正当大伙儿
想要“撸起袖子加油干”时，一纸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出现，顿时，将
大家的梦想击得粉碎……

2018 年 3 月 19 日，壶关县自
然资源局对石膏线厂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处罚原因是：石膏线厂
未经批准，非法占用村集体土
地。决定要求该厂退还非法占用
的10亩左右土地，并拆除土地上
相应的建筑物。

收到决定书，老高和老魏着
了急，刚建好厂子，刚开始投入生
产，怎么就要拆了？当然不服！

壶关县自然资源局见状，只
好于当年9月向人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而法院呢，最终以“事实
不清、没有告知被执行人救济权
利”为由，裁定不予执行。之后，
自然资源局也一直未对该案作出
进一步处理。

这下，到头来犯愁的还是老
高和老魏：因为行政处罚决定书
没有撤销，生产自然没法正常进
行，眼看着厂子就在那儿，每天都
在亏损，二老着急的是白天吃不
好，晚上睡不着。

专项行动检察院介入
实地调查撤销原处罚决定

有道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转
机终于出现了。

在开展的一次专项行动中，
杜大全一行发现这个石膏厂遇到
的问题。

为了搞清楚案件事实，杜大
全一行多次到该厂实地走访调
查。企业经营人员对这个处罚决

定意见很大，坚持认为自己不是
非法占地。经研究认为，要想处
理好本案，核心和关键问题是要
搞清楚案件涉地块的土地性质。
带着这个疑问，经多次到自然资
源局查验地籍档案，杜大全一行
终于发现一份关键证据。该证据
显示，石膏线厂所占用的土地，之
前由一家水泥厂占用，早在 1989
年该地块就经过政府批复，取得
了土地手续。

拿到这份证据后，壶关县检
察院立即与自然资源局进行接
洽，并于2020年1月22日向该局
提出检察建议。自然资源局采纳
检察建议，并于 1 月 23 日撤销了
原来的处罚决定。

“我们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
消息告诉老高和老魏。”杜大全如
是说。然而，好事多磨，事情并未
完结。

2020 年 3 月，全国新冠肺炎
疫情初步得到有效控制，企业复

工复产、经济复苏成为当务之急。
杜大全自然又想到老高和老

魏：他们受疫情的影响严重不严
重？有没有开始生产？带着这样
的牵挂，杜大全一行再一次来到
石膏线厂。然而，面前的一切出
乎想象：本应该热火朝天的生产
场景没看到，厂子安静依旧，冷清
的像是被遗弃的“烂尾”工程。

持续跟进提供服务
助推企业开工发展

通过进一步走访了解，杜大
全一行得知，上次事件后不久，因
为缺乏环保评价，厂子又被壶关
县环保局口头叫停了。

行政处罚的案子刚刚了结，
厂子地上的土都还未踩实了，又
要花大笔钱去做环评，老高和老
魏顿时心凉到底，二人一商量，这
个厂子开不起，咱不开了。

听到这个消息，杜大全一行

心里十分难受：人家南方企业家
千里迢迢来咱这投资建厂，助推
经济发展，却一而再地人为遇
阻。咱们可不能让人家寒了心
啊！

杜大全一行马上联系老高老
魏，让二老再次去环保部门了解
情况。几天后，二人反馈，环保部
门给的答复是：根据规定，先要到
发改委立项，才能做环评。而发
改部门给出的答复却是：石膏线
厂的生产工艺没有对应的环评标
准，无法立项。

“这不为难人嘛！再这样耗
下去，不光老高老魏投入的 170
余万打了水漂，让人家其他企业
家知道后，对本地的投资环境该
有多么大的负面影响！”杜大全无
不担心地说。作为人民检察官，
身上自然就有一份为人民服务的
责任。这个坎，过不去也得过！

于是，通过多重渠道，几经
辗转，杜大全一行终于联系到
江 西 赣 南 师 范 学 院 一 位 副 教
授，他是这方面专家，他认为石
膏线厂的工艺对环境的影响其
实微乎其微。按照环评法 16 条
规定，启动生产，只需要做环评
登记即可。

“得知这个情况后，我们心
里有了底，第一时间带着专家意
见和环保部门进行反复充分沟
通，在积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方
面达成共识，为此，环保部门还
专门开了绿色通道。”杜大全告
诉记者。

2020 年 4 月底，石膏线厂已
经重新开张，恢复了生产经营。
得知这个消息，杜大全一行发自
内心感到高兴，欣慰所有努力没
有白费。

杜大全一行不拘泥于就案
办案，而是持续跟进提供服务，
充分展现了检察机关在服务民
营企业方面“大有可为”，也必将

“大有作为”。他们用实际行动
证明：检察机关护航民营企业走
向更加广阔的天地，这从来不是
一句口号。

护航民企发展 播撒法治暖阳

“今天检察官几句话就把我一年来想不
通的事情解释清楚了，打开了我的心结。”一
场听证会后，受害人家属眼含热泪，道出了
一年来心中的郁结。

3月25日，一场以练代训、以学促行的交
通肇事案公开听证会在吕梁市检察院举行。

吕梁市检察院按照检察队伍教育整顿
要求，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以
兴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的董某某交通肇事案
为典型，在全市检察机关举行公开听证会视
频观摩暨业务培训。吕梁市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郭鸿全程观摩了公开听证会，并
与听证员、办案人员、受害人等进行了交流。

案件发生在2020年10月，受害人贾某某
搭乘董某某的车辆外出，途中董某某的车辆
不慎追尾一辆重型自卸货车，造成乘车人贾
某某死亡、另外一名搭乘人员受伤。

案件发生后，董某某的公司代理人刘某
某与贾某某代理人贾某某家属通过调解达成
协议：董某某向贾某某家属支付各项赔偿费
用共计149万元，贾某某家属对拟不起诉人董
某某的行为表示谅解并出具谅解书，同时请
求司法机关对董某某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兴县人民检察院在受理该案后，积极践行
“少捕慎诉少押”的司法理念，对该案进行了充
分调查取证，认真认定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
书等书证，积极走访、倾听受害人陈述，调取证
人证言，最终对董某某做出拟不起诉决定。兴
县人民检察院认为，拟不起诉人董某某驾驶机
动车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致一人死亡、一人受伤，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
责任，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触
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
之规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但考虑本案为过失犯罪，案发后，拟不
起诉人董某某积极对被害人实施救助，后又
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系自首；且董某某所在公司积极与被害人家
属协商，达成了赔偿协议，并已全额支付，被
害人家属也谅解了董某某的行为；同时，董
某某无任何前科劣迹，系初犯、偶犯。故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
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建议对董某某不起诉。

为公开听取各方意见，彻底消解矛盾，
兴县检察院组织召开了此次公开听证会，特
邀省人大代表、兴县政协委员作为听证员参
加公开听证。听证员认为，检察机关综合考
虑各方面因素后拟作相对不起诉，达到了检
察办案“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省人大代表、该案听证员康彦红表示，
检察院以听证会的形式公开审查案件，主动
接受外部监督，不仅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知
情权，也增强了案件当事人的诉讼参与度，
使检察机关办案更加公开、透明，不仅体现
了法律的严肃，也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最终，贾某某家属解开了心中的郁结。
她说，我只是想要一个公道，今天这个会说了
我想说的，讲了我不明白的，这次来，值了！

听证会后，吕梁市检察院开展了《检察听
证相关规定的解读》专题培训。参会人员纷
纷表示，将利用好这次现场教学培训，交流岗
位经验、畅谈心得体会、切磋工作成果，找到
差距、补足短板，做到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
用相长，确保将培训成效真正转化到检察听
证工作的各项实践当中，有力有序推进全市
检察机关检察听证工作实现全方位、全覆盖。

一场以练代训的交通肇事案公开听证会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王佳采写)

壶关县检察院多次实地走访壶关高斗斗石膏线厂。 壶关县检察院供图

3月30日，晋城市检察院召开该市某园
艺中心行政补偿案公开听证会。听证会邀
请了人民监督员和律师代表担任听证员，由
市检察院检察官主持。

某园艺中心对晋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地上附着物补偿数额有异议，经法院一审、二
审、再审仍不服，向市检察院申请监督。经审
查，该案涉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林木补偿标
准、林木所有权属等多个较大的争议点。

为厘清案件事实及行政补偿数额是否明
显不当，检察官决定启动公开听证程序，邀请
有一定专业知识并与本案各方当事人均无利
害关系的听证员，充分听取多方意见，以对案
件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提高案件的透明度和
办理质效，进一步促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

听证会上，检察官围绕当事人争议的焦
点，全面介绍了案件程序、实体审查情况以及
检察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要件与规定。
申请人、其他当事人充分表达了各自的诉求及
理由。负责评估地上附着物的房地产评估公
司就评估资质、评估依据、评估程序、评估办法
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在各方当事人充分表达
意见的基础上，听证员围绕案件事实、法律适
用等对各方当事人进行了发问，从不同角度发
表了自己的意见，会后形成了听证评议意见。

公开听证 努力化解行政争议


